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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技术标准的行政利用

王贵松*

内容提要:民间技术标准可以转化为官方技术标准,也可以与其共同发挥规制作用。为了应对技

术革新的要求,日本确立了将样式规定一律性能规定化的方针,着力推进行政对民间技术标准的

利用。这种做法实现了官方性能标准与民间样式标准的差异化组合,既可以发挥官方标准的公定

性和安定性作用,也可以发挥民间机构的技术能力优势,为及时更新标准提供可能性。性能规定

是在技术标准领域实现 “放”“管”结合、公私协力合作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由于技术标准

存在公共性,得到采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应当在制定时遵守正当程序要求,确保多元利害关系得到

合理调整;国家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应当对其实施技术评价,并对其承担最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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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从来都不为国家所垄断,国家虽然基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有责任在技术产品上设定

一定标准,但在设定技术标准上必然存在一定的能力局限性和因应科技发展的迟钝性。在 “放管

服”的改革背景下,以确保实现规制目标为前提,在保持技术标准效力的同时努力提高技术标准

的科学性、多样性和灵活性,是我国技术标准改革的重要课题。实践表明,民间技术标准可为国

家所用。本文拟考察日本的相关经验,对民间技术标准为何可用、如何方为可用的问题展开分

析,为技术标准适应科技发展的革新、借由标准实现合作治理、在技术标准上官民关系的规范,

提供可资借鉴之路。

一、民间技术标准与官方技术标准的关系

我国 《标准化法》(1988年制定,2017年修改)第2条第2款规定: “标准包括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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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可将技术标准分为官方技术标准和民间技

术标准两类。〔1〕由国家机关制定的技术标准可称作官方技术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过去也称作 “部颁标准”)和地方标准。由民间机构制定的技术标准可称作民间技术标准,包

括团体标准 (协会标准、学会标准)、企业标准等。与1988年版 《标准化法》相比,2017年版

《标准化法》为了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团体、企业自主制定标准”,增加规定依法成立的社

会团体可以制定团体标准,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标准。〔2〕由此,正式明确了民间技

术标准的法律地位,这将有助于拓展民间技术标准发挥作用的空间。

民间技术标准与官方技术标准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第一是转化关系。民间技术标准可成

为官方技术标准的基础。技术标准起源于交换性生产,只有进入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历史阶段,

才有技术标准的必要性。企业置身于市场之中,了解产品的技术问题和市场需求,最有可能、也

最有动力去设定技术标准。通常先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经验确立一定的标准,并逐步以某

种方式获得行业内部的认可,之后再转换为官方技术标准。也就是说,技术标准首先产生于个别

企业内部,之后逐步推广,以至广泛接受,为官方所采用。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技术标准的终

极发展方向就是被国家接纳为官方技术标准。

第二是并存关系。国家在人才、技术、时间等方面存在局限性,无法、也不应该垄断技术标

准的设定权,否则就可能无法反映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甚至妨碍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官方技

术标准具有公定性和普适性,而民间技术标准在反映最新科技发展水平上更具灵活性和及时性。

两种技术标准具有各自的优势,难以相互取代。官方技术标准与民间技术标准可以并存,民间技

术标准在官方技术标准之外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也指出:“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优化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

准二元结构,大幅提升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比重。”例如,我国 《食品安全法》(2009年)第25
条曾规定:“企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

组织生产的依据。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

企业标准应当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在本企业内部适用。”该规定明确了企业标准的两种情

形:其一是横生型标准,即在官方技术标准体系树上 “横生”出来的标准,在国家和地方都没有

就特定事项制定标准的情况下,企业可自主制定标准,规范自身的生产经营行为;其二是上浮型

标准,即比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更严格的标准。〔3〕前者属于义务性要求,需要在制定之后备案,

后者属于鼓励性要求。但2015年修法时仅明确鼓励上浮型标准,而对横生型标准未予表态。《食

品安全法》(2015年)第30条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

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本企业适用,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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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制定主体上来说还存在一类标准,即由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技术标准。在我国,国际技术标准虽然不能直

接适用于国内企业,但在国际贸易日益频繁、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制定官方技术标准也有参考

价值。
参见田世宏:《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修订草案)>的说明———2017年4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年第6号,第823页。
有学者将这两种情形称为 “更严型标准”和 “填空型标准”,较为形象。参见沈岿: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与行政

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 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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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法》第21条也要求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

要求”。当然,这种立场就是官方技术标准与民间技术标准的并存关系。

第三是取代关系。民间技术标准在官方技术标准颁布实施之后即行失效。在 《食品安全法》

施行之后,曾有关于企业标准存废的争议。质疑企业标准存在必要性的观点认为,只有国家标准

才是强制性标准,也是判断食品安全的唯一标准,企业标准并无意义。的确,在判断食品安全性

上,有国家标准,就没有企业标准作用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存在官方技术标准取代民间技术

标准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否定民间技术标准的价值。如前所述,它可以转化为国家标

准,也可以补充国家标准,同时也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民事法领域也具有重要意

义。需要改变的或许是提升企业标准的质量,并废除企业标准的备案制度。〔4〕

概言之,民间技术标准在标准体系之内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应当受到尊重和积极利用,这

既是企业、团体等民间机构的独立价值的体现,也是国家和社会确保安全、提升质量的需要。然

而,我国的一个现状是,标准体系不够合理,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标准的制定

由官方主导为主,民间标准缺乏必要的法律地位,不能有效供给快速反映需求的标准。其原因在

于,“现行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错位,市场

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既阻碍了标准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又影响了标准化作用的发挥,必须切

实转变政府标准化管理职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5〕。为此,2017年修改 《标准化法》,在一

定程度上修正了不合理的标准体系,但官民互动关系的形成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缺乏必要

的支持机制和规范要求。

二、规制改革背景下日本对民间技术标准的利用

既然民间技术标准的价值获得了确认,那么,国家如何利用好民间技术标准、如何充分而适

当地发挥民间技术标准的作用,便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这里,先来简要考察日本利用民间技术

标准的一项改革。

(一)强化风险规制与放松规制的协调

技术标准是行政规制的一种手段,在风险管理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而言,风险规制是

要强化的,但在重视市场经济地位的立场上,放松规制又是一项基本要求。在何种情形下应强化

规制、在何种情形下应放松规制,可否协调乃至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加强利用民间技

术标准的认识前提问题。

所谓规制 (regulation),是指政府限制私人权利、课予私人义务的活动。在经济危机爆发或

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常常介入市场,甚至过度规制。在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复兴之后,放松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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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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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3〕,沈岿书,第145页。2017年 《标准化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自我

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借此,企业标准的备案制度在 《标准化法》上被取消。但是,《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仍然存在。
按照2015年国务院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设想,应 “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管理,落实企业标准化主体

责任”。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 〔2015〕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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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gulation,或规制缓和,又被称作不规制运动)成为新的需要,它是指政府放松对市场的干

预,缩小政府的规制,恢复市场的自由。但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又显示出,仅仅放松规制是不够

的,有的领域恰恰是需要政府加强规制,把该管的地方管起来。所以,适当的做法是规制改革,

亦即以经济的活性化为目标,根据具体情形放宽、废除或强化对市场的规制。我国现阶段的 “放

管服”改革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就是一场规制改革,虽然主要是简政放权,但诸

如环境、食品、药品等领域又是在加强监管,难题就在于如何把握好 “放”和 “管”的关系、如

何让 “放”和 “管”得到恰当的组合。

在20世纪末,日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少子化老龄化、信息通信技术革命 (IT革命)、环

境问题严重化等结构性环境变化。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日本政府在

1994年设置行政改革委员会,1995年在其之下设立规制缓和小委员会。1998年在其任务完成之

后设置行政改革推进本部,并在其之下设立规制缓和委员会,1999年更名为规制改革委员会。

1998年3月31日,日本内阁通过 《推进规制缓和三年计划》,〔6〕试图对日本经济社会进行彻底

的结构改革,建立向国际开放、立于自我责任原则与市场原理的自由而公正的经济社会,同时使

行政由事前规制型行政向事后检查型行政转换。为此,计划在三年间推进规制缓和等:经济性规

制原则上自由,社会性规制在最小必要限度的原则下撤销废止或转向更为宽松的规制;通过检查

转交民间机构实施等使规制方法合理化;规制内容的明确化、简洁化;规制的国际整合化;规制

相关手续的迅速化;重视规制制定程序的透明化。在标准规格及检查检定的重估部分,该计划指

出:“在标准、方法上,接受外国数据、引入相互承认制度,实现国际整合;同时对引入自我确

认、自主安保、自主检查等进行重估,政府的直接规制以最小必要限度为准。这时对于利用业界

团体、公益法人等民间力量的认证及检查检定,以实现引入竞争原理为基本。从减轻受规制的国

民负担、促进技术开发、促进设备管理的有效实施等观点出发,在适当的情形下实施性能规定

化。”1999年3月30日 《推进规制缓和三年计划 (改定)》将后一句改为 “从减轻受规制的国民

负担、促进技术开发、促进设备管理的有效实施等观点出发,探讨将样式规定的基准原则上一律

性能规定化”。〔7〕在计划的附件 “基准、规格及检查、检定的重估”中也写明:“探讨为了让标

准的内容能够柔软地应对技术革新,原则上将现在样式规定的基准一律性能规定化。”这一做法

也为2001年 《推进规制改革三年计划》所承继: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标准、规格及

检查、检定 (以下称 “标准认证等”)对企业活动和消费活动在成本上升、选择范围的限定等方

面产生很大影响。为此,在标准认证等的制定和运用之际,保护国民的生命、身体和财产等是各

自制度的本来目的,在不妨碍实现诸多政策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这些活动的影响就是一

个重要的考虑。因此,在重估标准认证等之际,要从根本上重估各个制度是否真的有必要维持国

家介入的体制,即使有必要维持国家介入的制度,也要在使行政介入必要最小限度的方向上,向

以企业自我确认、自主安保为基本的制度转型,推进标准的国际整合化、性能规定化、排除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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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緩和推進3か年計画」1998年3月31日閣議決定。
「規制緩和推進3か年計画 (改定)」(1999年3月30日閣議決定)2.横断的検討、見直しの推進等 (4)基準·規

格及び検査·検定の見直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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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等。〔8〕这是在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指导下的规制改革,样式规定的性能规定化就是既强化政

府规制要求、又给企业一定自由的巧妙之策。

(二)从样式规定到性能规定

在技术标准的规定方式中,有样式规定和性能规定两种基本方式,过去的技术标准是以样式

规定为中心的。所谓样式规定 (日语为 “仕樣規定”,specificationstandard),是指关于产品必须

满足的材料、形状、尺寸、含量等具体要求的规定。样式规定的好处是,可以根据样式规格的内

容明确、快速而公正地判定是否合乎标准,简单易行,而且适合同一标准产品的大量生产;而其

不足之处在于,因其整齐划一,难以富有弹性地适应技术革新和经济社会的全球化。样式规定本

身是服务于保障安全、保护环境等一定目标的,但符合样式标准是否就一定能实现目标,有时还

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发挥作用。在现实的适用中,若长期对样式规定不做检讨,容易将样式规定

当作当然的前提,使其自我目的化。

所谓性能规定 (performancestandard),是指关于产品必须实现的目的和功能的规定。对于

性能规定化、应用民间规格,原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将其背景和优势概括如下:对于设备等所要

求的功能和性能,存在多种多样的实现手段。对于规制当局设定的技术基准,希望尽可能避免限

定手段,确保选择的自由度。为此,不是规定机器和设备的样式,而是以所要求的功能和性能为

中心来规定,通过其他方法寻求判断合乎技术基准的合理而具体的根据,才是有效的。如此,为

了受规制者能利用满足技术基准的根据,事前由规制当局认定学会协会样式,由此就能将学会协

会样式作为对应性能规定化之技术基准的判断基准来使用。另外,为了满足技术基准,也能有其

他的具体对策,不能因为是在认定特定的样式,就排除其他对策。以前在国家规定样式的样式认

定中,必须由国家作为主体变更,缺乏迅速性,常常有僵硬的倾向。对此,可期待学会协会积极

收集新的技术知识,并据此规定新的样式,因而,在规制中也能更为迅速高效地进行。〔9〕概言

之,性能规定的好处在于,性能明确化,就能让社会结合地域特性、自然环境、企业特点等自由

选择实现目标性能的手段,使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成为可能,同时也能拓展企业的创造空间,

促进技术之间的公平竞争,企业通过提高技术竞争力也能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不

利之处在于,性能 (特别是安全性)的确认是存在困难的。如果行政一方不能确保判断特定样式

是否满足性能要求的专门能力,性能规定就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虽然性能的责任所在变得

明确起来,但因性能规定的供用期间通常较长,企业的责任和风险也会加大,有时也因期间较

长,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可能都已经消失了。

相对而言,样式规定是手段性要求、具体要求,而性能规定是目的性要求、抽象要求。性能

标准直接反映着规制的目标,相对于产品而言则是间接的规制,因为符合性能标准的样式标准可

能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性能标准可以通过多种样式标准去实现。如此,既可以实现规制的目标,

又可以保留技术标准的多样性和技术开发的自由度。“规制要有对违反行为的一定监视、确保实

效性的措施等,这给规制当局带来一定的负担和费用。因而,在规制成本等太高,而且内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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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改革推進3か年計画」(2001年3月30日閣議決定)Ⅱ横断的措置事項4.基準認証等関係。
橘川武郎、武田春人 『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政策史』(独立行政法人経済産業研究所、2016年)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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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偏差时,使用样式规定可能更为方便。一般而言,如果确保规制实效性的成本等仅在一定水

平之下,并且可以大幅度改善样式规定所引起的规制僵硬的弊端,那么尽可能将过去的样式规定

转为性能规定就是合理的。”〔10〕应当说,两种标准各有优劣之处,如果能合理组合,由官方的性

能标准维持灵活性功能,向民间开放,由民间的样式标准维持明确性功能,向官方靠拢,将实现

多重价值的共赢。

通常而言,在技术发展迅速时,技术标准的内容容易陈腐化,难以得到及时的更新。这时,

业界或学会等制定的任意性民间标准与国家制定的标准相比更容易更新,更能对应技术的发展速

度。〔11〕“利用学会协会规格本来的目的是放松规制,而学会协会规格重视公平性、中立性和公开

性,具有汇集、反映该时点上最新技术知识的公共财产性质,也期待通过学会协会规格反映最新

的知识、迅速完善,提升安全性。”〔12〕在性能规定化之后,原先的样式规定如果合乎性能要求,

则仍可在判断中使用,但该样式规定并不能排斥其他规格标准的适用。举例而言,在核能技术标

准的性能规定化上,在规制体系规定的内容上分为目标、功能要求、性能水准要求、可接受的实

施方法四个阶层。目标是指规制所要实现的目标,功能要求是指为实现规制目标而要求设施所应

具备的功能,性能水准要求是指为实现各项功能要求的目的而特定要求的定量的判断标准或应当

满足的水准,可接受的实施方法是指确认符合性能水准要求或者满足性能水准要求的具体方法或

技术手段。规制目标一般是法定的,技术标准是实现规制目标的技术上要求,因而,技术标准的

性能规定化就要整理规定功能要求、性能水准要求的内容以及可接受的实施方法。需要省令 (部

门规章)规定的核能技术标准仅规定功能要求和性能水准要求,而可接受的实施方法就可以利用

民间技术标准。具体的民间技术标准 (主要是学会协会规格)自然是由学会协会等制定的,而此

前的具体规格是由省令告示规定的。〔13〕再如,2000年日本修改 《建筑基准法》开始引入性能规

定,排除样式规定。建筑基准的性能规定也是四个阶层,即目的、功能要求、性能水准、实现手

法,形成了 “目的→副目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检验方法→复数的实现手法”的展开顺序。

在性能要求的规定上,当然是希望能定量地记述,但现状是很多情形只能定性地记述。这时,作

为实现手法的一部分,要规定定量的 “视作性能要求”及与其相对应的 “视作检验方法”。〔14〕在

实现手法、检验方法上就需要利用民间技术标准。如此,就可以形成以性能规定为中心、积极利

用民间标准的局面,两者组合起来共同完成规制目标。

三、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的方式与规范

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有多种方式,不同的利用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利用效果。而且,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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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秀夫 「都市計画·建築規制における性能規定の意義」都市住宅学95号 (2016年)10頁。
堀井秀之編 『安全安心のための社会技術』(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65頁参照。
下山憲治 「原子力規制の変革と課題」環境法研究5号 (2016年)16頁。
原子力安全·保安部会原子炉安全小委員会 「原子力発電施設の技術基準の性能規定化と民間規格の活用に向けて」

(2002年7月)5 6頁、原子力安全·保安部会原子炉安全小委員会性能規定化検討会 「原子力発電施設の技術基準の性能規

定化と体系的整備について~中間とりまとめ~」(2005年3月)4頁参照。
社団法人日本建築学会建築法制委員会 「建築基準法の性能規定化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提言」(2007年)2 3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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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民间技术标准都是可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应当符合怎样的条件才能为官方所用,需要探

讨和检证。我国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也提出 “建立健全政府颁布标准采信市场自主制定标准

的机制”。这表明,这里需要一种采信机制。

(一)利用民间技术标准的方式

在日本,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有很多方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将行政的技术

标准性能规定化,将民间技术标准定位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审查基准。在技术标准仅规定性能时,

为了审查是否合乎技术标准,可以对民间技术标准进行技术评价,进而将其作为审查基准来使

用,亦即通过民间技术标准来审查是否符合官方的性能标准。第二,将行政的技术标准性能规定

化,将民间机构制定的例示基准通过通知来表示。严格地说,这不是利用民间规格,而是可以解

释为行政将例示基准委诸民间机构作成。类似的手法是,在技术标准的解释通知中引用民间技术

标准,使其反映民间技术标准的内容。第三,在规定行政技术标准的告示等中直接引用民间技术

标准。第四,将民间技术标准的内容反映在规定行政技术标准的告示等中,这种方式可以形象地

称之为 “翻译”。〔15〕但 “翻译”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民间技术标准可能每隔几年

根据最新科技信息进行修订,行政的告示无法及时赶上这种修订速度。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体制

不充分,还可能涉及民间技术标准的著作权问题,导致技术标准修订迟延,无法与最新科技信息

充分相适应。另一方面,技术标准的 “翻译”是选择性的。而民间技术标准可能是成体系的,各

种规格组合起来形成安全防护体系。如果技术标准是有选择性地 “翻译”或者只是节选其中一部

分,容易造成缺漏和空白。〔16〕相对来说,前三种方式相对妥当,第一种方式更为可取,它明确

了两种技术标准的不同性质和地位,既保持了官方技术标准的稳定性,又为技术标准的革新提供

了便捷的可能性。只要民间机构能根据科技的发展及时灵活地更新样式规格,样式规格的持续改

善就成为可能。

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是希望在规范的预测可能性与规范的过度详细化之间寻求合理的协

调。规范要让相关人员能够预测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就需要具体化。但是,如果过于详细化,

又难以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柔软地予以应对。行政设定性能标准之后,采用民间技术标准作为审

查基准等,因为符合性能标准的样式标准并不唯一,即使不符合行政用作审查基准的样式标准,

只要满足性能标准,也应当被承认。也就是说,这里存在 “容许脱逸的规则”。在实际的运用中,

审查基准、例示基准、规制指针中表示的单一民间技术标准被用作事实上的样式规定,不采用满

足性能标准的其他规格,就未能活用容许脱逸的潜在可能性。〔17〕行政在适用性能规定时存在双

重审查:其一是审查用作审查基准的样式标准是否符合性能要求,其二是审查具体对象是否符合

样式标准。因为性能要求常是抽象的表述,故而也赋予行政机关在审查上的裁量权,前一种审查

是裁量行为,后一种审查是羁束行为。行政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始终要注意把握性能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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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山英明 「民間機関による規格策定と行政による利用――原子力安全分野を中心として」ジュリスト1307号

(2006年)86頁参照。
城山英明 「原子力安全規制の基本的課題――技術基準の設定と実施に焦点を当てて」ジュリスト1245号 (2003

年)84 85頁参照。
城山英明 「リスク評価·管理と法システム」城山英明=西川洋一編 『法の再構築 [Ⅲ]科学技術の発展と法』(東

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108 109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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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性与样式标准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既然原本就是这样的预设,那么在审查基准的运用上,

就可能比通常的行政裁量决定有更多的脱逸情形。

(二)利用民间技术标准的规范

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实质上也是在利用社会上所蓄积的专门知识。国家与民间机构合作

完成规制任务,但两者在实现规制任务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国家负责法律的执行,而民间机构则

是负责专业技术。但是,“决定 ‘何者为法’的不是科学技术,而必须是法自身”。为此,国家将

科学技术知识带入法的决定时,就必须从法的角度整顿其程序,而且必须在法上重构该知识。

“若非如此适当为之,国家的规制就可能为社会的部分特殊利益所不当劫持。国家与社会的分工

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在这种分工体制中成为一方当事人,同时也必须控制相关整体,从法的角度

将其正当化。”〔18〕

从内容上看,技术标准并非仅为依托于专家理性的专业性体现,也带有基于价值判断的行政

性属性。〔19〕民间技术标准可能因制定主体的原因而带有偏向性,偏向于特定利益团体、特别是

大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可能因技术能力的原因而不具有妥当性。因而,民间技术标准固然可为行

政机关所用,但却并非当然可用,只有经过一定的规范和审查方可利用。一方面,行政机关将民

间技术标准利用于自己的风险行政规制中,这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应

当对是否采用民间技术标准保有判断权限和最终责任。行政机关首先就要确认民间技术标准适合

做行政规范,民间技术标准只有在制定程序和实体内容上符合一定要求,才能加以利用。另一方

面,得到采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就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民间机构在设定民间技术标准时就应当符合

一定的要求。民间机构原本是自由的,但在加入公私协作的合作治理之后就要在组织和程序上受

到公法原理一定程度的约束。〔20〕民间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标准制定能力,应当具备保证标准质

量的措施,应当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行政机关不能无批判地盲目信赖民间机构具有专门性及利益调整能

力,而有必要从确保公正性、科学的客观中立性、透明性及利害多元性的角度对标准制定过程进

行控制,同时严格对所制定的民间标准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价。〔21〕行政机关应当采取一定措施促

进民间技术标准具有可接受性,并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接受性。首先是技术标准的制定主体要求。

行政机关应当检验利益的中立性,审查设定标准的民间机构是否受到所属企业、产业的特殊利益

的影响。现实中,各种技术人员团体采用个人、法人加盟制,标准制定委员会的成员很多也由企

业单位提名。至少在学会设定标准时,应当以个人本位来提名,相关专家不仅是某领域的专家,

还应有其他工学领域、具有人文社科素养的专家,还有利害关系团体推荐的专家等选项。其次是

技术标准制定程序的要求。行政应促进技术标准各个判断的可视化、透明化。使与价值判断密切

相关的技术判断过程合理化,将来也有助于技术判断内容的合理化。再次是民间技术标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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戸部真澄 『不確実性の法的制御』(信山社、2009年)140頁。
参见王贵松:《作为风险行政审查基准的技术标准》,载 《当代法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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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载 《月旦法学杂志》第172号 (2009年)。
岸本太樹 「新規制基準における原子力安全の論理———継続的更新性·科学的客観性·民主的正統性·公益適合性

確保の視点からの検討」山下竜一編 『原発再稼動と公法』(日本評論社、2021年)92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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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在许可认可之际援用民间技术标准的前提是,行政机关要对规格标准进行 “技术评价”。

这时,行政机关聘请的专家学者会发挥重要作用,但行政机关内部的专门职员具有可检验其判断

过程妥当性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行政机关配备一定的人才,能通盘考察从民间机构

设定过程到技术评价的全过程,摆脱企业、特定业界利益,而从全体国民利益立场进行判断,这

对确保技术评价的实效性是不可或缺的。〔22〕例如,在日本,核能规制委员会对民间规格的技术

评价过程是,由核能规制委员会委员、核能规制厅职员、技术支援机构职员组成 “讨论组”,必

要时可有未参与协会规格制定的专家参与;讨论组作成技术评价书草案及引用民间规格的规则解

释等文书草案,再付诸意见公募程序,在征求意见后再行修改;最后由核能规制委员会决定技术

评价书和规则解释。〔23〕“通过实施行政程序法上的意见公募程序,来确保实现学会协会规格背书

中的透明性。”〔24〕经技术评价之后,行政机关还要通过公告、通知等方式将确认结果予以公开。

(三)我国对民间技术标准的利用

我国的法律并未规定民间技术标准可为行政所用,也没有相应的转换机制规定。但实践中,

行政机关在制定官方标准时常常以委托协议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委诸民间机构完成起草,这样在人

员的构成上为转换提供了可能性。在团体标准上,因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国家在支持社会团

体制定团体标准增加标准供给的同时,也要 “对制定团体标准予以必要规范”〔25〕。为此,《标准

化法》第18条以三款的形式作出了专门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

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

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这就表明了国家对团体标准的

支持立场,同时也明确了团体标准的任意性效力。既然团体标准具有这种功能,该条第2款就要

对团体标准的制定提出要求:“制定团体标准,应当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保证各参与

主体获取相关信息,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并应当组织对标准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实

验、论证。”同时,该条第3款也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其进行监督,即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团体标准的制定进行规范、引导和监督”。近年来,随着对

团体标准的重视,国家开始对团体标准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评价程序等进行规范指导。〔26〕

这样的团体标准也就具备了为行政利用的基本要求。但团体标准终究还不是官方技术标准,而只

是民间技术标准的一种。现在需要的是建立起团体标准与官方技术标准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将

官方技术标准性能规定化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企业标准作为另一种民间标准,在法律上只是

说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第19条),其 “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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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GB/T20004.1—2016)于2016年4月25日发布并实施,提供

了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的一般原则,以及团体标准制定机构的管理运行、团体标准的制定程序和编写规则等方面的良好行为指

南。《团体标准化 第2部分:良好行为评价指南》(GB/T20004.2—2018)2018年7月13日发布、2019年2月1日实施,确

立了对社会团体开展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的基本原则,提供了评价内容和评价程序等方面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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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第21条),此外在制定标准上就没有实际的规范要求。在结果上,只是通过公开来接

受社会监督。〔27〕这样的企业标准还缺乏必要的公共规范,通常是不能直接为行政所利用的。相

较而言,团体标准更具有转换的基础,更具有与官方标准共同发挥作用的可能。

2019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制定了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国标委联 〔2019〕

1号),对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规范、引导。在团体标准与官方标准的关系上,该规定体

现了三层关系:其一是团体标准应当是上浮型标准和横生型标准 (第12条、第13条);其二是

团体标准发布机构可以申请转化为官方标准 (第28条);其三是各部门、各地方可以应用团体标

准 (第29条),但并未言明如何应用、如何方可应用。这里不仅存在衔接机制的问题,还有团体

标准自身的质量问题。在制定团体标准上,该规定第9条重申了 《标准化法》的开放、透明、公

平的原则要求,并要求 “吸纳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费者、教育科研机构、检测及认证机

构、政府部门等相关方代表参与,充分反映各方的共同需求”,“支持消费者和中小企业代表参与

团体标准制定”。这一规定不仅让更多元的社会主体有机会参与团体标准的制定,还特别提及

“政府部门”亦可参与,借由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忠实地反映社会的多元利害关系,促进团体标准

的中立性。在这里,政府部门的代表是作为监督者参与,还是公益的代表者参与,并不清楚。应

当说,团体标准的制定是民间团体自身的事务,政府无需全过程监督,故而,政府部门的代表以

公益代表者的身份参与更为妥当。当然,参与的某个政府部门代表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公益,甚至

都不代表所在政府部门的意见,并不因为政府部门派员参与就表明团体标准合乎公益要求,或者

政府部门今后就不再予以技术评价了。同时,该规定第14条第2款还规定 “涉及消费者权益的,

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处理协调”。参与标准制定的主体多是利害关系主

体,而这里则将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及一般的消费者。这也是借由公告评价程序让团体标准接受社

会监督,提升团体标准的公正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间机构在标准制定时应该重点考

虑程序的公开、平衡、合意与协调因素,强化对自我规制的 “再规制”,避免形成大企业的垄断

地位。如此,方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标准落后的现象。〔28〕

当然,虽然行政机关在设定技术标准上难以应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民间技术标准也并

不必然能保证迅速应对,有时可以通过课予民间机构定期重新评估、及时修订的义务来实现这一

目的。民间机构也未必有动力去从事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国家需要以一定的激励机制促进民间

机构设定技术标准,有时可以允许民间机构通过调整技术标准促进企业的市场战略,进而在不同

组织之间形成制定标准的竞争之势。

四、结语:中国的民间技术标准空间

技术标准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这些标准主要源自民间技术标准。在风险规制中,民间技术

标准可以转化为官方技术标准,两者也可以并存发挥作用。官方技术标准保证了技术标准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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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标准化法》第27条第1款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

编号和名称;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性能指标。……”
参见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载 《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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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明确性,民间技术标准保证了技术标准的效率性和灵活性,应当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转化和吸

收的必要通道。国家可以将技术标准规定为性能标准,确立规制的目标、功能要求、性能要求,

而将具体的标准、规格、方法等交由民间技术标准来完成。国家借此也能从社会上获取更多的知

识和信息,提升技术标准的质量。如此,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组合,形成政府组织与民间机构在风

险规制中的一种新型公私协作关系,既能实现风险规制的目标,履行行政的应有法定职责,又能

灵活应对技术革新,同时为企业留下自我研发的空间。性能规定具有共通性,这种组合方式对于

消除国际贸易上的技术壁垒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民间技术标准并非当然地可以得到采用,应当

在利用之前加强对民间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审查和内容技术评价,确保技术标准的应有品质。目

前,我国的民间技术标准并不发达,需要一定的机制促进民间技术标准的发展。而要发挥民间技

术标准的作用,首先是要求国家尊重市场经济的要求,确保企业、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的独立

地位,再以性能规定等方式制定官方技术标准,为民间技术标准的发展提供可能空间。当然,在

引入这种性能规定的合作规制的同时,还需要提升技术标准的实质确认能力,加强相应的安全检

查体制建设,为标准体系上的合作治理提供坚实的保障。

Abstract:Privatetechnicalstandardscanbetransformedintoofficialtechnicalstandardsorcan

playasregulatorytoolstogetherwithofficialtechnicalstandards.Inordertorespondtothere-

quirements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Japanhasestablishedthepolicyofmakingallspecific

regulationsintoperformanceregulations,andhasmadeeffortstopromotetheuseofprivate

technicalstandardsbytheadministration.Thisapproachenablesthedifferentiatedcombinationof

officialperformancestandardsandprivatespecificstandards,whichcanplaytheroleofofficial

standardsintermsoffairnessandstability,havetheadvantageofthetechnicalcapabilitiesofpri-

vateinstitutions,andprovidethepossibilityoftimelyupdatingofstandards.Performanceregu-

lationsareanimportantwaytorealizethecombinationof“liberalization”and “management”in

thefieldoftechnicalstandardsandpublic-privatecooperationingovernance.However,because

ofthepublicnatureoftechnicalstandards,adoptedprivatetechnicalstandardsshouldcomply

withdueprocessrequirementswhentheyaredevelopedtoensurethatmultipleinterestsarerea-

sonablyadjusted;thestateshouldperformtechnicalevaluationofprivatetechnicalstandards

whentheyareused,andbeultimatelyresponsibleforthem.

KeyWords:technicalstandards,privatetechnicalstandards,performanceregulations,group

standards,cooperativ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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